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接受學生實習實施要點 
 

103年 12月 15日經執行長核可公告實施 

104年 01月 30日經執行長核可修正 

110年 02月 02日訂定經執行長核可公布實施 

110年 12月 30日訂定經執行長核可公布實施 

111年 6月 29日訂定經執行長核可公布實施 

112年 10月 27日訂定經執行長核可公布實施 

一、 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促進醫學、藥學、公共衛生、

健康食品、醫療器材相關人才培育，接受國內公、私立大學院校選送

學生至本中心實習，特訂定本要點。 

二、 實習學生資格以醫學、藥學、公衛相關系所之研究所，或大學部六

年制之五、六年級在校學生為限。 

三、 實習申請及審核： 

(一) 申請及審核時間：每年 3月 1日至 4月 15日。(以本中心收件日為

準，遇假日順延)。收到申請後 10日內完成審核並通知申請學校審

核結果。 

(二) 申請資料：學校函送推薦學生名冊(附件 1)，並檢附薦送實習學生

之個人資料表(附件 2)、在學各年級成績證明、實習計畫等資料進

行遴選，經本中心審查核定後，通知報到實習。 

(三) 實習期間：申請當年 7月 1日至 8月 31日，每位實習學生實習週

期以 6週為限。 

(四) 本中心將視當年度實際人力及業務情形，各實習專業領域錄取員

額： 

1. 藥品類：錄取正取及備取 0至 3名員額之實習學生申請。 

2. HTA及醫療器材：各錄取正取及備取 0至 2名員額之實習學生

申請。 

(五) 經遴選核定後，最遲於申請當年 4月 25日前通知申請學校之審核

結果；若正取員額釋出，另行通知備取人員遞補。 

(六) 各校應於收到錄取之審核結果(正取及備取)後之 3個工作天回復

實習意願。未於規定時間回復視同放棄。 



  

四、 實習學生應於指定日期報到，逾期以棄權論。報到時須繳交「實習

人員保密承諾書」(附件 3)與「派訓單位保密承諾書」(附件 4)。 

五、 實習期間本中心不提供薪資及勞健保，實習生之膳宿、交通等，應

由實習學生自理。 

六、 實習學生之考核： 

(一) 由本中心指導人員執行之，並提供實習學生評估表(附件 5)予學生

所屬學校。 

(二) 實習學生在本中心實習期間，應遵守本中心實習人員及保密承諾有

關規範，如有違規事項，本中心得停止其實習，並函告原就讀學校

處分。 

七、 實習結束應辦手續：學生實習結束時，應依本中心規定辦理結束實

習手續，未辦理者，本中心不發給任何實習證明。 

八、 本要點經執行長核可後實施，其修正或廢止亦同。 

 

 

 

 

 

 

 

 

 

 

 

 

 

 

 



  

推薦實習學生名冊（附件 1） 

 

系(科)別 年級 姓名 
實習專業領域 

(限 1 項) 

聯絡窗口資訊 

(姓名/電話/e-mail)  
本中心審核意見 

      

      

      

      

 

附註： 

實習專業領域： 

1. 藥品類 

2. HTA(請註明為預算衝擊或療效評估) 

3. 醫療器材 

實習專業領域 

藥品類 

1. 藥品臨床試驗法規與送件須知。 

2. 細胞治療技術法規。 

3. 藥品查驗登記，在 CMC 與 PK 之審查原則與考量。 

4. 藥品臨床試驗與上市後變更之臨床審查原則與考量。 

HTA 

療效評估： 

相對療效評估：加拿大 CADTH/pCODR、澳洲 PBAC 及英國 NICE 之醫療科技評估報告，整理相對療效

證據、委員會決議理由等。 

經濟評估： 

加拿大 CADTH/pCODR、澳洲 PBAC 及英國 NICE 之醫療科技評估報告，整理經濟評估國外已發表相關

文獻證據及利用「藥物納入全民健康保險給付建議書」之「財務影響分析資料」章節，模擬指定舊

案未來五年對健保之財務衝擊。 

醫療器材 

1. 學習醫療器材的管理模式,與明瞭醫療器材的分級分類管理模式。 

2. 可查詢產品的分級分類 (TFDA 與 USFDA ) 並透過分級分類代碼搜尋相關機轉或其他法規要 

     求。 

3. 可搜尋產品的 guidance。 

4. 可理解何種狀況下須進行醫療器材臨床試驗, 以及清楚臨床試驗申請流程與應提供資料。 

 



  

實習學生個人資料表(附件 2) 

一、個人資料             

基 本 資 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

名 ( 同

護 照 ) 

 

 

相 

片 

 

 

學 號  
性   

別 
 

學 校  

系 所  年 級  

出生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年齡：        

歲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身分證字

號 
 

兵役（男） 
 已 役   免 役  

未役 
E-mail  

戶籍地址  
電   

話 
 

通訊地址  
行動電
話 

 

緊 急 連 絡 人 資 料 

姓  名  關係  行動電話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二、主要學歷  

畢 業 學 校 國別 科系所或主修學門 學 位 起 訖 年 月 

     

     

三、專長相關之經歷(近三年) 

服  務  機  關 服  務  部  門 職  稱 起 訖 年 月 

    

    

四、專長/興趣 



  

1.  2.  3. 4.  

五、自傳 (篇幅請在 500~1000 字以內，紙張不足自行增列) 

 

 

 

 

 

 

 

 

 

 

 

 

 

 

 

 

 

 

 

 

 

 

 

 

 

 

 

 

 

 

 

 

 

 

 

 

 

 

 

 

 

填表人姓名：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實習人員保密承諾書(附件 3)  

1.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保守業者工商秘密並落實利益

迴避，維護產業競爭秩序，特訂定本承諾書，以為實習人員之行為依據。  

2.本承諾書所稱實習人員，係指經本中心同意，至本中心實習之大專院校醫藥相

關系所在學學生或醫療相關機構推薦人員。  

3.本承諾書所稱工商秘密，係指業者依藥事法或其它規定，申請臨床試驗、查驗

登記或其它審查、評估、諮詢之目的，所檢附之藥物製造方法、技術、製程、

配方、程式、設計、試驗報告、資料或資訊，而具有實際或潛在之經濟價值者。  

4.實習人員應遵守本中心管理規定，和遵守本中心實習指導人員之指導與監督，

並不得任意記錄、複製、洩露或公開本中心業務相關資料或業者工商秘密，於

實習完畢後亦同。  

5.實習人員對於經手保管之業務相關資料應盡注意及保管義務，並應將上述資料

放置於本中心內之安全處所，不得使無權限者接觸上述資料。  

6.實習人員應推薦單位或其他單位之要求，撰寫實習心得報告時，應注意不得洩

露本中心業務相關資料及業者之工商秘密，並應繳交實習心得報告之副本一份

予本中心存查。  

實習人員如將實習期間之見聞或心得撰文公開發表時，亦應遵守前項之規定。  

7.實習人員自行使用或提供他人使用因於本中心實習而知悉或持有業者之工商

秘密或本中心業務機密，致侵害業者或本中心之權利時，應依法負損害賠償責

任。  

8.實習人員對於有關業務保密事項、處理程序有任何疑義或不確定時，應隨時詢

問本中心實習指導人或相關權責主管。  

9.實習人員如遇到審查案件涉及本身、親屬及三年內曾有僱傭、委任或代理關係

者之利害事件時，應主動告知指導人員，並應行迴避，不得經手、參與該案件

相關之業務活動。  

上開所稱「親屬」係指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共居之親屬。  

上述保密規定和應利益迴避事由，本人已詳細研讀，並充份了解，且願意絕對遵

守。  

此致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簽署人（實習人員）： （簽章）（檢附身份證件影本）  

實 習 期 間 ：  年  月  日  至  年  月  日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派訓單位保密同意書 (附件 4) 
 

有關本單位擬指派 ___________ 於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至 貴中心

實習，茲同意遵守保密事項如下：  

一、 本單位同意督促實習人員於實習期間遵守 貴中心保密、利益迴避等實習人

員相關規範，共同維護公共利益。  

二、 本單位要求實習人員所撰之實習報告，應注意不得記載與 貴中心業務機密

以及相關業者之工業秘密等，並同意於將實習報告提交補（贊）助單位做

為成果報告或對外公開時，提供副本一份予 貴中心。  

 

此致  財團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  

 

 

 

 

派訓單位：  

法定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附件 5 實 習 學 生 評 估 表  

 

實 習 學 生 ：                  實習專業領域：                  

實 習 期 間 ：                  實習指導教 師：                  

評 估 項 目 

評分 

(1=無法接受 2=須加強 3=尚可 4=值得嘉許 5=

傑出) 

(1)完整的收集所有必要的相關資料 1 2 3 4 5 

(2)找出案例評估相關問題 1 2 3 4 5 

(3)對相關法規有相當認知 1 2 3 4 5 

(4)提出案例評估意見 1 2 3 4 5 

(5)有解決問題能力 1 2 3 4 5 

(6)有計畫與組織能力 1 2 3 4 5 

(7)持續學習的動機與毅力 1 2 3 4 5 

(8)自我成長 1 2 3 4 5 

(9)有溝通技巧 1 2 3 4 5 

(10)良好的態度與出席紀錄 1 2 3 4 5 

 

實 習 成 績 ：                  評 估 日 期 ：                  

指導教師簽名：                    

 

對於實習學生的評語及建議： 


